
   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定期評量公告 

一、 本校訂於 112 年 6 月 28、29 日(星期三、四) 兩天舉行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定期評量，茲將考試

時間、範圍公佈如下： 

日

期 
節次 科目 

範               圍 

七年級 八年級 

112

. 

6. 

28 

(三) 

第1節 數學 
4-1～5-2 

 

2、4 章 

 

第2節 自習   

第3節 英文 

1.U5~Review3 課本+習作 
2.Live ABC P.28-29  

           P.34-36 

 

 1.U5~Review2 課本+習作  

 2.Live ABC P.18-19  

            P.38-40                

第4節 自習   

第5節 地理 5-6 章 5-6 章 

第6節 資訊 全冊 4-1～6-3  

第7節 
生科(711 自

習) 
全冊 

 

全冊 

112

. 

6. 

29 

(四) 

第1節 國文 

1. L.9、L.10 記承天夜

遊、自學選文三、語

文常識二 

2.成語閱讀訓練十一、十

二章 

  

1. 語文常識二—題辭、柬帖+課本

第七、八、九、十課 

2. 自學選文生涯探索：進軍格萊美

的華人設計師—蕭青陽+大器成

語典：渾水摸魚—楚囚相對+閱

讀放大鏡：P.206 綠色化學- 

P.224 螞蟻兵法 

 
第2節 自習   

第3節 生物/理化 3-5~5-2 5-2~6-4  

第4節 自習   

第5節 歷史 5-6 章 5-6 章 

第6節 公民 5-6 章 5-6 章 

第7節 教室搬遷   

二、 各年級各科均請按班級座號入座。 

三、 大部分科目均採電腦卡劃記答案，請同學自備２Ｂ鉛筆與橡皮擦作答。若未使用２Ｂ鉛筆或擦拭不乾淨

導致電腦無法判別者，以 0分計算。 

四、 凡因病假、喪假重大事故不能準時參加本次定期評量者，請於 6月 30 前攜帶已准假之請假單至教務處

申請補考，逾期者不得參加補考。(如無法於期限內提出申請，請備妥佐證資料申請展延。) 

五、考試時間、範圍如有變更，以本處最新公告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 啟 112.06.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